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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. 0 . 1 为利于城市地理编码数据库建设和应用服务，实现城市 
信息的空间定位，推动城市信息资源的整合利用，促进城市信息 
化建设，制定本规范。
1 . 0 . 2 本规范适用于城市地名、地址、兴趣点等要素地理编码 
数据的采集、处理、建库、更新、维护和应用服务。
1 . 0 . 3 城市地理编码数据的采集、处理、建库、更新v 维护和 
应用服务，除应符合本规范外，尚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
规定。



2 术 语

2. 0 .1 地理编码 geocoding
建立位置描述信息与其坐标数据之间对应关系的过程。

2. 0. 2 位置描述信息 location descriptive information 

用文字描述的地名、地址、兴趣点等要素的位置信息。
2. 0. 3 地理编码参照数据 geocoding reference data

用于地理编码服务的位置描述信息及其对应的坐标数据。
2. 0. 4 地理编码参照数据库 geocoding reference database 

利用地理编码参照数据建立的地理空间数据库。
2 .0 .5 匹配 matching

基于地理编码参照数据库，由位置描述信息获得其对应的坐 
标数据，或由坐标数据获得其对应的位置描述信息的操作。
2. 0. 6 匹配度 matching precision

通过匹配所获得的匹配结果的符合性量度。
2. 0. 7 数据元素 data element 

位置描述信息的最小语义单元。
2. 0. 8 细致程度 level of detail

位置描述信息所描述的位置的粗细程度。
2 .0 .9  地理空间数据 geospatial data 

与地球上位置直接或间接相关的数据。
2. 0. 10 地理空间框架数据 geospatial framework data

基本的、公共的地理空间数据，包括行政区域、道路、建 
( 构）筑物、水体、绿地、地籍、高程、测量控制点、地质、交 
通、地名和地址数据以及数字正射影像数据等。
2 . 0 . 1 1 元数据 metadata

关于数据的数据，即数据的标识、覆盖范围、质量、空间和 
时间模式、空间参照系和分发等信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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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基 本 规 定

3. 0 . 1 地理编码数据采用的坐标系统应与所在城市基础地理信 
息数据使用的坐标系统相一致。
3 . 0 . 2 地理编码数据建设和应用服务过程中，日期应采用公历 
纪元，时间应采用北京时间。
3 . 0 . 3 城市地理编码应包括地理编码参照数据库建设和地理编
码匹配两项工作。
3. 0. 4 地理编码参照数据库建设应符合下列规定：

1 应根据应用需要，确定地理编码参照数据的细致程度和 
类型；

2 应采集作为地理编码参照数据的位置描述信息；
3 对采集的地理编码数据，应进行数据处理和检查验收；
4 当地理编码参照数据发生变化或不能满足应用需要时， 

应及时更新维护地理编码参照数据库。
3. 0. 5 地理编码匹配应符合下列规定：

1 对需进行匹配的位置描述信息，应进行相应的规范化 
处理；

2 应利用地理编码参照数据库，实施匹配操作；
3 对匹配结果应进行分析评价。当匹配结果不能满足需要 

时，应通过交互式处理或重新匹配等方式改善匹配结果。
3 . 0 . 6 地理编码数据应具有相应的元数据。地理编码数据的元 
数据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《城市地理空间信息共享与服务元数据 
标准》C JJ/T  144的规定。
3 . 0 . 7 地理编码数据的质量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《地理信息 
质量原则》G B /T  21337和 《数字测绘成果质量要求》G B /T  
17941的规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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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位置描述信息

4 . 1 细 致 程 度

4 . i . i 位置描述信息可根据细致程度由粗到细分为I 、n 、 in 、 
IV级 ，其描述的对象及细致程度应符合表4.1. 1 的规定：

表 4. 1 . 1 位置描述信息的细致程度

细致程度级别 位置描述的对象

I 级
区 （县）、街 道 （乡、镇）、社 区 （村）、其他管理和服务 

单元、景区等

n级 街巷、居民小区、院落等

m级 建 （构）筑物、景点、标志物、兴趣点等

IV级 楼层、房间及特殊要求等

4 . 1 . 2 对同一城市的不同区域，根据应用需要，可使用不同细 
致程度的位置描述信息。

4.2  类 型

4. 2 . 1 位置描述信息应包括地名、地址和兴趣点名称三种基本 
类型。当应用需要时，可使用相对位置关系来描述更细致的
位置。

4 . 2 . 2 地名包括自然地理实体和人文地理实体的专有名称，其分 
类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《地名分类与类别代码编制规则》GB/T 
18521的规定。
4 . 2 . 3 地址应包括门牌地址或楼牌地址，其描述信息应包含相 
应的行政区域名称、街巷名或居住小区名，并应符合下列规定：

1 行政区域名称应包含城市、区 （县）、街 道 （镇、乡）以 
及 社 区 （村）等行政区域的名称，也可包含其所在省或自治区的



名称；
2 街巷名应使用街牌、巷牌标示的名称；
3 居住小区名应使用居住小区的标准名称。

4. 2. 4 兴趣点名称宜包括具有重要地理标识作用的对象名称， 
或在较小范围内具有标识作用的地理要素名称。
4 . 2 . 5 相对位置关系应以地名、地址、兴趣点名称作为基本参 
照，并应符合下列规定：

1 相对位置关系应由方位和距离的组合来描述；
2 方位可包括东、南、西、北、东南、东北、西南、西北、 

前、后、左、右、上、下、内、外、旁、对面、相邻等；
3 距离应由距离值和长度计量单位组成。

4 . 3 数 据 元 素

4. 3 .1 位置描述信息应根据其内容及语义特征拆分成具有层级 
和逻辑关系的一组数据元素。
4. 3. 2 位置描述信息的拆分宜符合下列规定：

1 地名、地址中的行政区域名称，可 按 省 （自治区、直辖 
市）、市、区 （县）、街 道 （乡、镇）、社 区 （村）名称分别拆分 
成若干个具有层级关系的数据元素；

2 街巷名或居住小区名可不拆分，将其整体作为一个数据

3 门 （楼）址可拆分为街巷名（居住小区名）、门 （楼）牌 
地址；

4 兴趣点名称中包含的地名、地址可按上述规定进行拆分， 
其他内容可不拆分而将其整体作为一个数据元素；

5 相对位置关系可按方位和距离等信息分别进行拆分，形 
成不同的数据元素。
4. 3 . 3 拆分位置描述信息时，应对数据元素进行下列规范化 
处理：

1 缩写、简写处理；



2 别名、别称处理；
3 少 词 （字）、多 词 （字）处理；
4 特殊字符处理。

4. 3. 4 处理后的位置描述信息中的中文字符应符合现行国家标 
准 《信息技术中文编码字符集》GB 18030的规定，各种名称 
应使用符合国家现行相关标准规定或主管部门认可的全称。对生 
僻字和特殊字符，应建立经所在城市主管部门认可的专门字  
符库。



5 地理编码参照数据库

5 . 1 数据采集处理

5 . 1 . 1 地理编码参照数据库应包括地名、地址、兴趣点名称等 
要素的坐标信息、位置描述信息以及相应的元数据。
5 . 1 . 2 地理编码参照数据的采集应符合下列规定：

1 采集范围应与提供地理编码应用服务的范围一致；
2 当位置描述信息的细致程度为I 、n 级时，可对每一要 

素采集一组对应的数据；
3 当位置描述信息的细致程度为IE、IV级时，宜每隔5m〜 

10m 采集一组数据。
5 . 1 . 3 地理编码参照数据的坐标信息应采用点、线或多边形坐 
标的形式表达，并应符合下列规定：

1 对各级行政区域名称，应使用相应等级政府驻地点的坐 
标和对应区域边界线（多边形）上若干点的坐标；

2 对其他面状要素，应使用对应面状区域几何中心点的坐 
标和对应面状区域边界线（多边形）上若干点的坐标；

3 对街巷、道路等线状要素，应使用中心线或两条边线的 
起止点及若干具有位置描述意义的特征点的坐标；

4 对兴趣点等点状要素，应使用中心点或特征点的坐标。
5.1. 4 地理编码参照数据的坐标信息采集应符合下列规定：

1 宜采用城市1 : 500、1 : 1 000、1 * 2 0 0 0 比例尺地形图 
作为数据采集的基础，坐标数据采集的精度应与相应比例尺地形 
图的精度相当；

2 当位置描述信息的细致程度为I 级时，可从已有地形图 
或相应基础地理信息数据库获取坐标信息，也可根据其描述的区 
域地理位置来获取需要的坐标信息；



3 当位置描述信息的细致程度为n 、 in 、i v 级时，应基于 
数字正射影像图、数字线划图，结合外业调查和测量，采集坐标 
信息。
5.1. 5 地理编码参照数据的位置描述信息采集应符合下列规定： 

1 当位置描述信息的细致程度为I 级时，可从已有地形图
获取位置描述信息，也可按国家或地方颁布的区域名称来获取相 
应的位置描述信息；

2 当位置描述信息的细致程度为n 、 in 、i v 级时，可结合 
外业调查，根据主管部门建立的正式地址标牌，收集地址原始文 
字描述信息来获取位置描述信息。
5 . 1 . 6 对获得的地理参照编码数据的位置描述信息，应依据本 
规范第4. 3 节的规定进行数据元素拆分，并应根据对应地理实体 
的名称和类别，确定其各个数据元素的类型建立相应的层级  
关系O
5.1. 7 地理编码参照数据的元数据采集应符合下列规定：

1 对一个地理编码参照数据库，可建立一个元数据文件；
2 元数据的内容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《城市地理空间信息 

共享与服务元数据标准》CJJ/T 1 4 4中核心元数据的规定；
3 应使用相应的元数据实体或元素记录地理编码参照数据 

的时间信息。时间信息宜包括现今地名、地址命名或标牌确立的 
时间、历史地名及地址标牌的废弃或撤销时间等，必要时可通过 
外业实地调査或走访询问等形式采集。

5 . 2 数据检查验收

5 . 2 . 1 应根据设计要求，对地理编码参照数据的完整性、逻辑 
一致性和准确性进行检查验收。
5 . 2 . 2 数据的完整性应符合下列规定：

1 应完整覆盖采集区域；
2 位置描述信息的内容应齐全；
3 数据采集处理过程中的原始资料及相关资料应齐备。



5. 2. 3 数据的逻辑一致性应符合下列规定：
1 位置描述信息经处理和拆分后，低一级数据元素与高一 

级数据元素的层级关系应正确；
2 不同层级、不同类型的数据元素的逻辑关系应正确；
3 时间信息的先后逻辑关系应正确。

5. 2 . 4 数据的准确性应符合下列规定：
1 坐标数据的准确性应与相应比例尺地形图的精度要求 

相当；
2 位置描述信息内容宜采用正式批准和发布的标准名称。

5 . 3 地理编码参照数据库建立

5 . 3 . 1 地理编码参照数据库建立应包括数据库设数据入库、 
数据集成等阶段。
5 . 3 . 2 数据库设计应包括需求调研和分析、功能设计、逻辑模 
型设计、物理结构设计和数据库安全设计等。数据库设计除应符 
合国家现行标准《基础地理信息城市数据库建设规范》G B /T  
21740和 《城市基础地理信息系统技术规范》CJJ 10 0的规定外， 
还应符合下列规定：

1 应结合地理编码参照数据的特征和用户需求做需求调查。
2 地理编码参照数据库的功能应满足数据管理、查询分析、 

应用服务、更新维护和安全管理的需要。
3 逻辑模型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：

1 ) 应确定地理编码坐标数据和位置描述信息的组织形式；
2 ) 不同细致程度的地理编码数据应建立逻辑关联，并应 

采用优化的数据结构和组织方式，减少数据冗余；
3 ) 应设计独立的存储模式和访问策略。

4 物理结构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：
1 ) 物理结构设计对象应包括数据文件、日志文件设计；
2 ) 设计的内容应包括各类文件的数量、存储位置、容量 

和限制指标；



3 ) 应根据数据库管理系统和文件系统两种管理模式，及 
逻辑数据库划分、存储器容量限制、数据安全、数据 
访问速度和索引机制等因素进行设计。

5 数据库安全设计应包括用户管理与数据访问安全设计、 
数据库备份与恢复设计等，应符合下列规定：

1 ) 宜对操作员层级进行划分，设置对数据库的不同操作 
权限；

2 ) 应对用户层级进行划分，设置不同的访问权限；
3 ) 应对数据库中的保密数据进行加密处理。

5 . 3 . 3 数据入库应符合下列规定：
1 应将位置描述信息的数据元素、类型等输人数据库；
2 应将位置描述信息对应的坐标数据输入数据库；
3 . 对入库数据应进行检查验收；
4 对验收合格的数据，应进行备份并导入地理编码参照数 

据库中；
5 应在数据入库的同时，建立元数据库。

5 . 3 . 4 数据集成应符合下列规定：
1 地理编码参照数据在经过入库检查加载到数据库后，应 

进行数据集成；
2 可根据地理编码匹配策略，建立地理编码参照数据库索 

引，提高查询和匹配效率；
3 应在数据入库同时完成元数据文件的建立；
4 应在数据人库时建立数据库日志。

5 . 4 数据更新维护

5 . 4 . 1 当地理编码参照数据出现下列情况之一时，应及时进行 
数据更新：

1 位置描述信息的内容发生变化；
2 已有位置描述信息的细致程度不能满足应用需要；
3 已有位置描述信息的分布密度不能满足应用需要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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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已有位置描述信息的覆盖范围发生变化；
5 已获得最新数据。

5 . 4 . 2 宜定期对地理编码参照数据进行全面更新维护，更新维 
护周期可根据实际需求确定。
5 . 4 . 3 地理编码参照数据更新的采集处理和检查验收应符合本 
规范第5. 1 节、第 5. 2 节的规定。
5 . 4 . 4 更新后的地理编码参照数据应与地理编码参照数据库中 
已有数据在空间关系、结檢等方面一致。
5 . 4 . 5 当地理编码参照数据更新时，应保留历史数据，并应做 
好数据库的版本管理。
5 . 4 . 6 当地理编码参照数据更新时，应进行对应元数据的更新， 
并应使用相应的元数据元素记录更新和维护的有关信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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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 匹 配 应 用

6 . 1 匹 配 过 程

6 . 1 . 1 应基于建立的地理编码参照数据库进行匹配应用。
6.1 . 2 当需利用位置描述信息通过匹配获得对应的坐标数据时， 
应按本规范第5. 1 .6 条的规定，对位会描述信息进行处理。
6 . 1 . 3 由位置描述信息获得对应坐标数据的匹配应包括下列 
过程：

1 输入需进行匹配的位置描述信息；
2 使用地理编码匹配软件进行匹配操作；
3 对匹配结果进行分析评价，必要时通过交互式处理或重 

新匹配来改善结果；
4 输出匹配结果。

6 . 1 . 4 由坐标数据获得对应位置描述信息的匹配应包括下列 
过程：

1 输入需获得位置描述信息的坐标数据；
2 使用地理编码匹配软件进行匹配操作；
3 对匹配结果进行分析评价，必要时通过交互式处理或重 

新匹配来改善结果；
4 输出匹配结果。

6 . 1 . 5 地理编码匹配输出的结果应可视化，并应能与地理编码 
参照数据库中的邻近参照数据及相关的地理空间框架数据同时 
表达。
6.1 . 6 地理编码服务中的城市地理空间框架数据应符合现行行 
业 标 准 《城市地理空间框架数据标准》CJJ 103的规定。
6.1. 7 用于进行地理编码匹配的软件应符合本规范第6. 3 节的 
规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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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 . 2 . 1 通过地理编码匹配获得的每一个结果，应利用地理编码 
匹配软件给出的匹配度分析评价其匹配的符合性。
6. 2 . 2 匹配度可分为4 个等级，其对应的匹配度及图示符号应 
符合表6. 2 . 2 的规定。

6. 2 匹配结果的分析评价

表 6 . 2 . 2 匹配度等级及图示符号

等级 匹 配 度 （A) 图示符号 匹配结果

1 A = 1 0 0 % 绿色圆点 完全匹配

2 8 0 % < A < 1 0 0 % 蓝色圆点 良好匹配。匹配结果可接受

3 60 %  < A < 8 0 % 橙色圆点
一般匹配。匹配结果需通过校 

验和进一步处理来改善

4 A < 6 0 % 红色圆点
较差匹配。匹配结果需采取措 

施进一步处理

6. 2. 3 匹配度应根据匹配软件采用的数据元素拆分规则、匹配 
策略和匹配算法等具体定义，应能体现位置描述信息中不同层次 
数据元素在匹配中的相应作用，并应能直观合理地反映地理编码 
匹配结果的符合性。

6 . 3 匹 配 软 件

6. 3 .1 地理编码匹配软件应具有下列基本功能：
1 地理编码参照数据及地理空间框架数据的检索、提取、

表达。
2 位置描述信息的输入、处理和编辑。
3 位置描述信息中各数据元素的拆分、输入、处理和编辑。 
4 模糊或特殊位置描述信息的处理。
5 匹配计算，包括：

1 ) 比对；
2 ) 内插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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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) 外推；
4 ) 相对位置关系处理等。

6 单条匹配、批量匹配和多次匹配。
7 动态匹配。
8 计算匹配度，对不同匹配度的结果进行分类、统计和

定位。

9 交互式校验和处理。
1 0 匹配结果的输出与可视化表达。
1 1 元数据输入、管理。
1 2 系统管理和用户管理。

6. 3. 2 地理编码匹配软件还应符合下列规定：
1 可在网络环境下运行，并应具有稳健性、安全性和可维 

护性；
2 可作为独立的软件系统单独运行，也可作为城市公共信 

息平台的一个插件运行；
3 应具有开放的数据接口，应可读入和输出符合现行国家 

标 准 《地理空间数据交换格式》G B /T  17798规定的数据格式或 
商用地理信息系统（G I S ) 常用的数据格式；

4 宜具有地理编码参照数据库的建库、更新、维护和管理 
等功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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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规范用词说明

1 为便于在执行本规范条文时区别对待，对要求严格程度 
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

1 ) 表示很严格，非这样做不可的：
正面用词采用“ 必须” ，反面词采用 “ 严禁” ；

2 ) 表示严格，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：
正面用词采用“ 应” ，反面词采用 “ 不应” 或 “ 不得” ;

3 ) 表示允许稍有选择，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： 
正面用词采用“ 宜” ，反面词采用 “ 不宜” ；

4 ) 表示有选择，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，采用 
“ 可” 。

2 条 文 中 指 明 应 按 其 他 有 关 标 准 执 行 的写 法 为 “应符 
合… … 的规定” 或 “ 应按… …执行”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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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华人民共和国行业标准

城市地理编码技术规范

CJJ/T 186 -  2012

条 文 说 明



制 订 说 明

《城市地理编码技术规范》C JJ/T  186 -  2012经住房和城乡 
建设部2012年 1 1 月 2 日以第1531号公告批准、发布。

本规范制订过程中，编制组进行了广泛的调查研究，总结了 
我国城市地理空间信息领域有关科研和技术发展成果。为便于广 
大城市管理和服务、城市信息化建设部门以及有关数据生产、科 
研、教学等单位人员在使用本规范时能正确理解和执行条文规 
定，《城市地理编码技术规范》编制组按章、节、条顺序编制了 
本规范的条文说明，对条文规定的目的、依据以及执行中需注意 
的有关事项进行了说明。但是，本条文说明不具备与规范正文同 
等的法律效力，仅供使用者作为理解和把握规范规定的参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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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. 0 . 1 随着城市信息化建设向深度和广度推进，城市社会经济 
信息与地理空间信息的整合利用及基于位置的空间分析显得越来 
越迫切，这对于促进数字城市和城市信息化的发展，提升城市规 
划、建设、管理、运行和服务的能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。地理 
编码服务是实现社会经济信息空间化以及社会经济信息与地理空 
间信息整合、分析的基础。地理编码是建立位置描述信息与其坐 
标数据之间对应关系的过程，它包括两个方面：一是将给定的位 
置描述信息与参照数据库中的信息进行匹配分析，为所描述的位 
置赋予坐标数据，这通常称为地理编码匹配，是主要的方面；二 
是由坐标数据获得相近的位置描述信息，这也称为地理编码逆匹 
配，在查找确定目标位置时有用。目前，国内一些城市已经或正 
在开始建立地理编码数据库，开展地理编码应用服务。为了规范 
城市地理编码数据库的建设和应用服务，有必要制订专门的技术 
标准。本规范的编制得到了 “ 十一五” 国家科技支撑计划课题 
“ 城 市 地 理 空 间 信 息 基 础 设 施 共 享 关 键 技 术 研 究 与 示 范 ”  
(2006BAJ15B02)的研究支持。
1 . 0 . 2 本规范适用于地名、地址、兴趣点等要素城市地理编码 
数据的采集、处理、建库、更新、维护和应用服务。地名是人们 
对各个地理实体赋予的专有名称，包括自然地理实体名称和人文 
地理实体名称。地址是对地理实体位置信息的定位和指称，主要 
是对人们生活、学习、工作及通信地点的具体描述，是描述空间 
位置最常用的一种方式。兴 趣 点 （point of in te re s t ,简 称 POI) 
指的是人们关注或感兴趣的位置点，它在导航定位以及各种基于 
位置的服务（L B S )中起着重要作用。地理编码数据的采集、处 
理、建库、更新、维护主要是针对地理编码参照数据，它们是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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展地理编码应用服务的基础；应用服务则是指基于地理编码参照 
数据库而进行的地理编码匹配应用。
1 . 0 . 3 地理编码数据是一种地理空间数据。在进行城市地理编 
码数据的采集、处理、建库、更新、维护和应用服务时，除执行 
本规范的规定外，数据的组织、管理和应用等还应符合与地理空 
间数据有关的现行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的规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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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术 语

本节对本规范中使用的一些主要术语做了解释，其中地理编 
码、位置描述信息、地理编码参照数据、地理编码参照数据库、 
匹配、匹配度等是城市地理编码应用中的最基本术语。其他一些 
术语则是与之紧密相关的地理空间信息术语。部分术语的定义引 
自现行有关地理空间信息标准，如：《城市地理空间框架数据标 
准》CJJ 103-2 0 0 5 和 《城市地理空间信息共享与服务元数据标 
准》CJJ/T  144-2010  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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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基 本 规 定

3 . 0 . 1 坐标系统是一切地理空间数据的参照基础。地理编码数 
据作为一种地理空间数据，其坐标系统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的相 
关规定。在一个城市，应该使用与该城市基础地理信息数据相一 
致的坐标系统，这不仅符合国家相关要求，也有利于城市地理编 
码的应用服务。
3 . 0 . 2 在地理编码应用中可能涉及历史地名、地址等，因此需 
要对与时间有关的信息作出明确规定。
3 . 0 . 3 城市地理编码主要包括两项工作。建立并维护城市地理 
编码参照数据库，是进行地理编码匹配应用必不可少的前提，也 
是本规范规定的主要内容。基于城市地理编码数据库实施具体的 
匹配操作即是开展地理编码应用服务，它是地理编码应用的
结果。
3 .0 .4 、3. 0 . 5 这里对地理编码参照数据库建设、地理编码匹配 
的基本过程作了规定，其中的地理编码匹配包括由位置描述信息 
获得对应坐标数据和由坐标数据获得相近的位置描述信息两方面。 
其具体技术要求在本规范第4 章〜第6 章中有进一步的规定。
3. 0 . 6 建立地理编码数据的元数据，有助于地理编码数据的生 
产、管理、维护、更新和应用。在现行行业标准《城市地理空间 
信息共享与服务元数据标准》C J J /T 1 4 4 中，对元数据的内容和 
要求等作了规定。本规范第5. 1. 7 条对地理编码数据的元数据作 
了较明确的规定。
3. 0 . 7 地理编码数据作为一种地理空间数据，其质量原则和质 
量要求应符合现行有关国家标准的规定。这里列出的两项国家标 
准是进行地理编码数据质量检查验收的基本依据。具体地理编码 
数据质量的检查验收要求在本规范第5. 2 节有进一步规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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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位置描述信息

4 . 1 细 致 程 度

4 . 1 . 1 对于不同的应用需求，地理定位和地理编码匹配应用的 
粗细程度不同。本规范将位置描述信息按细致程度分为I 、 n 、 
in 、i v 四个级别，主要是为了满足不同应用的需要。不同细致程 
度位置描述信息的部分用途参见表1。在实际应用中，可根据需 
要进行选择。

表 1 不同细致程度位置描述信息的部分用途

细致程度级别 位置描述的对象 用 途

I 级

区 （县 ）、街 道 （乡、 

镇）、社 区 （村）、其他管 

理和服务单元、景区等

粗略的定位应用，如某些社会经济 

信息普査与分析等

n 级
街巷、居民小区、院 

落等

一般的定位应用，如商业服务网点、 

某些社会经济信息普查与分析等

D I级
建 （构 ）筑物、标志 

物、兴趣点等

精细的定位应用，如办公地点、基 

础设施、某些城市部件和事件管理等

w 级
楼层、房间及特殊要  

求等

极精细的定位应用，如房屋单元、 

人员位置、某些城市部件和事件管  

理等

划分不同细致程度的目的是适应地理编码匹配应用的需求。 
实际上，地理编码匹配应用的细致程度和准确性取决于地理编码 
参照数据库中数据的细致程度。因此，本规范第3. 0 . 4 条也明确 
规定，应根据实际应用需要，确定地理编码参照数据的细致  
程度。
4 . 1 . 2 需要说明的是，在同一城市的不同区域，可采用不同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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致程度的位置描述信息。如在城市核心区域，一般可选择DI级细 
致程度；在边缘地区，则可选择n 级甚至 I 级细致程度。此外， 
在同一区域，也可根据应用目的的不同使用不同细致程度的位置 
描述信息。

4.2  类 型

4 . 2 . 1 位置描述信息是用文本方式对位置进行的具体描述，实 
际应用中主要包括地名、地址、兴趣点名称三种寒型。有时为了 
进一步描述更细的位置，需要使用相对位置关系。、 1
4 . 2 . 2 现行国家标准《地名分类与类别代码编制规& 》G B /T  
18521中将地名分为自然实体名称、人文地理实体名称两个门 
类。其中，自然实体名称又分为海域、水系、陆地地形3 大类地 
理实体名称；人文实体名称则分行政区域及其他区域，居民点， 
具有地名意义的交通运输设施，具有地名意义的水利、电力、电 
信设施，具有地名意义的纪念地、旅游胜地和名胜古迹，具有地 
名意义的单位，具有地名意义的建筑物、构筑物等7 大类地理实 
体名称。在大类基础上还可进一步分为中类、小类。
4 . 2 . 3 在城市地理编码应用中，地址是非常重要的地理要素信 
息。对于实际应用而言，地址描述信息中一般都含有行政区域名 
称以及街巷名或居住小区名，如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内大街177 
号、北京市昌平区天通苑小区1 2 A 号 楼 5 单元等。行政区域名 
称、街巷名、居住小区名的主要形式举例如下：

1 行政区域名称：如苏州市、东城区、东直门街道、后永 
康社区、河北省张家口市等；

2 街巷名：如南京西路、东直门内大街、后永康胡同等；
3 居住小区名：如新源里小区、天通苑小区等。

4 . 2 . 4 兴趣点名称如：北京市天安门广场中国公路零公里点、 
北京市天坛公园东门、北京站地铁C 出口等。
4 . 2 . 5 相对位置关系及其与地名、地址、兴趣点名称等位置描 
述信息的组合如：北京市东直门立交桥南30m、北京市东城区东

25



直门大街177号对面20m、北京站地铁C 出口东5 m 等。

4 . 3 数 据 元 素

4 .3 .1 、4 . 3 . 2 位置描述信息由一系列数据元素组成，为了建立 
地理编码参照数据库和提高匹配操作的准确性与效率，需要将位 
置描述信息进行必要的拆分。拆分的依据是位置描述信息的内容 
和语义特征，需要注意的是拆分时应顾及其层次和逻辑关系。这 
里对数据元素的拆分规则作了相应规定。以下是部分示例：

1 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街道，可拆分为3 个数据元素：北 
京市、东城区、东直门街道；

2 天通苑小区，可作为1 个数据元素：天通苑小区；
3 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大街177号，可拆分为4 个数据元 

素：北京市、东城区、东直门内大街、177号；
4 北京市天坛公园东门，可拆分为3 个数据元素：北京市、 

天坛公园、东门；
5 北京市东直门立交桥南30m，可拆分为4 个数据元素： 

北京市、东直门立交桥、南、30m。
4. 3. 3 数据元素的规范化处理示例如下：

1 缩写、简写：如 “ 北大” 处 理 成 “ 北京大学” ；
2 别名、别称：如 “ 北京银街” 处 理 成 “ 北京市东单北大 

街” 等；
3 少 词 （字）、多 词 （字）：如 “ 北京东直门大街” 处理成 

“ 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内大街” 等；
4 特殊字符包括：繁体简体转换、半角全角转换、汉字和 

数字转化、罗马数字处理、英文字符处理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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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地理编码参照数据库

5. 1 数据采集处理

5 . 1 . 1 从地理空间数据库组织的角度看，城市地理编码参照数 
据包括坐标信息、位置描述信息和元数据。其中坐标信息是几何 
信息，用来描述地理实体的空间位置；位置描述信息一般作为属 
性信息，是位置的文字描述。
5 . 1 . 2 细致程度为I 、n 级的地理编码参照数据相对较为粗略， 
一般对每一要素可分别采集其对应的一组数据，如：“ 北京市东 
城区” 可采集该区的行政界线（用一系列坐标点表示）和区政府 
所在地点的坐标。而对细致程度为m 、w 级的地理编码参照数 
据，根据经验，为提高地理编码服务的效果，一 般 应 每 隔 （5〜 
10) m 采集一组数据。
5.1. 3 本条对地理编码参照数据的坐标信息的表达方式作了规 
定，主要是采用点、线、多边形来分别描述不同的地理编码要素 
几何信息。
5 .1 .4 、5 . 1 . 5 本规范将城市地理编码参照数据位置描述信息按 
用途的不同区分为不同的细致程度。不同细致程度的信息采集的 
方式有所不同。采集地理编码数据时，应 以 1 : 500、1 : 1 000、
1 ： 2000比例尺地形图及其他有关资料作为数据采集的基础，其 
中坐标数据采集的精度应与相应比例尺地形图的精度相当。
5 . 1 . 7 本条对城市地理编码参照数据的元数据采集作了明确的 
规定。

5 . 2 数据检查验收

5. 2 .1〜5. 2. 4 本节对地理编码参照数据质量检查验收的内容作 
了规定。对地理编码数琚而言，完整性、逻辑一致性和准确性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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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主要的质量要素，也是数据检查验收时需要重点关注的方面。 
进行数据质量检查验收的目的是为了保证地理编码参照数据库的 
质量，从而提高地理编码匹配应用的准确性和效率。

5 . 3 地理编码参照数据库建立

5. 3 .1〜5. 3. 4 本节对地理编码参照数据库建立的内容及关键步 
骤等作了说明。实际应用中，应执行国家现行标准《基础地理信 
息城市数据库建设规范》G B /T  21740和 《城市基础地理信息系 
统技术规范》CJJ 100的基本规定。

5 . 4 数据更新维护

5. 4 .1 地理编码参照数据的更新是保证数据的现势性和有效性， 
从而提高地理编码匹配应用的准确性。数据的更新包括及时更新 
和定期更新两种形式，本条规定了应该进行及时更新的几种  
情形。
5. 4. 2 尽管第5. 4. 1 条要求当发生变化时应对地理编码参照数 
据进行及时更新。但为了保证数据质量的一致性，应该在及时更 
新的基础上，进行定期全面更新维护。全面更新维护周期全国难 
以采用统一的标准，目前一些经济较为发达的城市一般每年进行 
—'次。
5. 4. 3 〜5. 4. 6 对于更新的地理编码参照数据，应该做好数据质 
量的检查验收、数据库中数据的更新、元数据的更新维护以及历 
史数据的管理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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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 匹 配 应 用

6 . 1 匹 配 过 程

6 . 1 . 2 为城市地理编码匹配应用，需要对匹配的位置描述信息 
按本规范的相关规定进行规范化处理。具体处理方法与地理编码 
参照数据库建立中的位置描述信息的处理过程类似。
6 .1 .3 、6 . 1 . 4 这两条对实施地理编码匹配应用的基本过程和要 
求等作了明确规定。需要说明的是，对于匹配的结果应做细致的 
分析，当结果不理想时，可通过交互方式进行相应的编辑处理， 
必要时可重新进行匹配。
6 .1 .5 、6 . 1 . 6 尽管地理编码匹配的目的主要是建立位置描述信 
息与坐标数据的对应关系。但对实际应用而言，这些数据应该以 
城市地理空间框架数据为背景。有关城市地理空间框架数据的内 
容和要求等，现行行业标准《城市地理空间框架数据标准》CJJ 
103有明确规定。

6 . 2 匹配结果的分析评价

6. 2 .1〜6. 2. 3 本节对地理编码匹配的准确性等级及其可视化表 
达作了规定。其中在确定有关数值时，分析研究了国内外现有有 
关地理编码匹配应用的一些文献和案例。

6 . 3 匹 配 软 件

6 .3 .1 、6 . 3 . 2 城市地理编码匹配需要专门的软件支持。本节对 
软件的主要功能和性能要求等作了具体规定。这将有助于软件的 
开发以及地理编码匹配应用的实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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